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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印 刷 学 院 文 件

印院发〔2016〕 60 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印刷学院零星图书

采购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北京印刷学院零星图书采购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6 年第 9

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北京印刷学院

2016 年 7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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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印刷学院零星图书采购管理办法

为加强学校图书资产的科学管理，保证教学、科研和日常各

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教育部、北京市教委的有关规定，旨在

加强规范化管理和使用，严格程序，同时简化手续，因地制宜方

便教师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零星图书采购是指学校图书馆馆藏建设专项以外的由学

校各二级单位或项目负责人承担的零星图书（以下简称图书）采

购。

二、图书采购日常管理由各二级单位负责实施，图书馆、计

财处和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各部门的采购与管理情况进行宏观指

导、监督检查、资产入账、定期调拨收存。

三、各部门及其所属部门人员的项目负责人应根据教学、科

研、办公的实际需求并结合部门、项目预算情况，制定图书采购

计划或提出图书采购需求，经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后实施。

四、各部门图书采购由本部门组织实施，但批量较大（10

万元以上）须报国有资产管理处，经国有资产管理处审定后由图

书馆牵头组织采购。

五、采购人购回图书后，应及时会同部门负责人、部门资产

管理员等相关人员共同验收，如发现数量和质量问题，由采购人

员负责退货及赔偿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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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各部门要建立健全图书账目登记制度，做到账物相符。

新购图书验收合格后，由使用部门资产管理员凭购物发票逐项登

记、建账，并纳入部门资产管理范围。经部门主管领导审批签字

后方可凭购物发票及验收入库单到计财处报销。部门图书资产累

计一万元（含）以上须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入账。

七、各部门须结合实际建立图书使用管理制度，推进图书共

享与交流，规范借还手续，防止图书资产损坏与流失。图书报废

由部门向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申请予以办理。

八、图书存量过多时，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学校图书馆

进行批量移交; 图书馆也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定期组织图书统一调

拨收存为馆藏，纳入全校流通使用。

九、为了加强图书资料的共建共享，学校倡导各部门及其各

项目组或课题所购买的图书及时移交图书馆统一管理，各部门也

可采用各种宣传方式将书目信息公布，以推进图书使用效益最大

化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此前印发的同名文件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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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。

北京印刷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7月 6日印发


